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科)學會組織章程 
 

民國105年03月08日104 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會員大會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05年03月22日112 學年度第2學期第2 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113年03月06日112 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會員大會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4年03月11日113 學年度第2學期系務會議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10月21日114 學年度第1學期系務會議會議通過 

民國115年04月28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本會名稱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科)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本章程依據「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學生自治社團及輔導辦法」訂定之。 

凡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日間部幼兒保育系(科)學生皆為本會之會員。 

本會宗旨為對內服務幼兒保育系(科)學生，對外發表幼兒保育的特質。 

本會會址位於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 336 號(幼兒保育系)。 

第二章 最高權力機關及各項會議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幼兒保育系(科)會員大會。 

本會會議包括幹部會議及各活動會議。 

第三章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參與系(科)學會所舉辦各項活動之權利。

二、監督系(科)學會運作之權利。 

三、選舉及罷免系會長之權利。

四、擔任本會幹部之權利。 

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繳交系(科)會費。 

二、維護並協助本會會務之執行。 

三、遵守本會章程和系(科)學會之決議。

四、積極參加本會之各項活動。 
 

第四章 組織掌職  
 

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名、執行秘書一名、執行祕書下設有總務組、文書 組、公 

關組、美宣組、機動組、設備組、活動組各一名幹部，各組組長可視幹部需要，設組員 

   若干名，會長可視所需增設或刪除若干部，附組織圖(第二十二條) 。 

本會設會長一人，全由會員選舉產生，任期一年(兩學期)，其職權如下：  

一、為本會運作方向領導人及負責人。 

二、領導全體學會幹部完成會務。 

三、與副會長、執行秘書共同組織本會工作群。 

四、負責督促和學會內各幹部之職權及協調系上之各項活動及各組分工合作。 

五、會長得依實際需要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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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需向本會傳達學校、主任、教官所交予之各項訊息。 

七、代表本會對外出席學生會、系務會議及各項會議與決策。 

八、定期召開幹部會議，必要時得臨時召開幹部會議或活動會議。 

九、遇到必須立即決定之事項，會長有立即決策之權利，事後需在檢討會議中提出 

    說明。 

本會設副會長一人，其職權如下： 

一、負責領導並完成有關活動組、公關組與美宣組事務。 

二、與會長、執行秘書共同組織本會工作群。 

三、協助會長推動本會事務之運作並執行會長下達之命令。 

四、聯繫活動組、公關組與美宣組之良好溝通，並支援各部工作。 

五、會長無法行使其職務時，由副會長依法代理行使職務。 

本會設執行秘書一人，其職權如下:   

一、協助會長，督導會務之執行細項。 

二、與會長、副會長共同組織本會工作群。 

三、準備開會所需文件及資料。 

四、支援每次活動的人員調配，使活動人力均勻。 

            五、於每次開會前通知應開會人員，且向應到卻未到之人確認原由。 

本會設總務組長一人，其職權如下: 

一、負責系科學會會費支出收納。 

二、負責每場活動之核銷。 

本會設文書組長一人，其職權如下: 

一、負責有關會議之文字資料收集、會議記錄與存檔。 

二、評鑑資料整理。 

            三、負責於每次活動後整理活動之文字記錄。 

            本會設活動組長一人，其職權如下: 

一、負責康樂性質活動策畫與執行。 

二、負責活動流程及人力調配。 

            三、與公關組一同加強對外之合作活動與事項。 

本會設公關組長一人，其職權如下: 

一、負責有關對外校社團之聯繫。 

二、對內尋求師長資助並邀請其參與活動、統計出席人數。 

三、對外爭取廠商對各項相關活動之贊助。 

四、負責有關對校內宣傳本會活動。 

五、傳遞各類資訊。 

六、邀請師長參與出席。 

本會設美宣組長一人，其職權如下:  

一、負責活動的海報、邀請卡繪製。 

二、負責場地的佈置與分配。 

三、幹部名片與系服的設計、完稿。 

四、海報、文宣的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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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設機動組長一人，其職權如下：  

一、負責人力調配使活動人利平均。 

二、協助各股處理各活動事項。 

三、負責活動拍照與攝影。 

 

本會設設備組長一人，其職權如下： 

一、負責有關活動器材之準備、使用與管理。 

二、活動場地之租借事宜暨場地租借之負責人。 

三、管理並記錄本會公物之硬體財產明細。 

四、負責租借及維修各類器材之事宜。 

 
 

當屆會長若要增設或刪減部會，須經最高權力機關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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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幹部產生與罷免  

 
會長選舉辦法: 

一、由全體德育幼保系(科)在校生票選之。 

二、若無會員參選，得由四技二年級各班召開班會推選一名為會長候選人。

三、凡本會四技二年級會員，並未受記大過以上處分，再由幹部遴選之。 

四、選舉方式以平等、直接、無記名方式執行之，候選人由最高票者當選。

五、本辦法經本校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校長核准後實施，修訂亦同。

副會長、執行秘書、各組組長產生方式：由會長遴選之。 

各組成員：先採自願報名登記方式，再由會長與各組組長遴選之。 

會長、幹部與成員之罷免，在任職期間如有以下情形則解除其職務： 

一、有貪污舞弊之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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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導不力，阻礙系會工作之發展者。

三、嚴重違反校規者。 

四、不尊重師長指導者。

五、有其他不法行為者。 

系會負責人因故缺席者，則由副負責人代理。 
 

 

 

第六章 系會所屬財務與財產  
 

本章程有關系學會財務之管理，另訂「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科)學

會財務管理辦法」執行管理。 

本章程有關系學會設備之管理，另訂「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科) 

學會設備管理辦法」執行管理。 

 
 

第七章 通過及修改章程之程序  
 

欲制定及修訂本章，本會得召開幹部會議。 

幹部會議出席人數須達幹部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提案須經參與會議人數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通過其決議。 

本章程經由系學會會員大會會議通過，送經本系(科)系務會議核備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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